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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北街办〔2024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北新泾街道 2024 年度绩效考核
工作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基层单位，各办公室：

现将《北新泾街道 2024 年度绩效考核工作实施意见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认真落实考核工作。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北新泾街道办事处

2024 年 11 月 22 日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北新泾街道办事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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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新泾街道 2024 年度绩效考核实施意见

根据《关于开展长宁区机关 2024 年度绩效考核工作的通知》

（长委组〔2024〕277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具体实际，现就街道

2024 年度绩效考核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1.全体在职公务员、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、事业编制人员、

社区工作者及其他人员。

2.新录用的各类编制人员：试用期内参加年度考核，只写评

语，不确定等次，作为转正时任职、定级的依据；试用期满转正

的，参加年度考核。

3.援派或者挂职锻炼的人员，在援派或者挂职锻炼期间，一

般由当年工作半年以上的地方或者单位进行考核，以适当方式听

取派出单位或者接收单位的意见。在接收单位参加年度考核的，

考核材料及结果反馈原单位，本人不列入原单位参加考核人员的

基数。如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，不占原单位优秀等次名额。

4.从军队转业的人员，转业当年由所在单位根据转业鉴定和

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。

5.当年因病、事假（不含产假）累计超过考核年度半年的人

员，参加考核，不确定等次。因病、事假（不含产假）累计超过

考核年度三个月的人员，一般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。

6.调任或转任的人员，由其调任或转任的现工作单位进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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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并确定等次。其调任或转任前的有关情况，由原单位提供。

7.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尚未结案的人员，参加年度

考核，不写评语、不定档次。结案后，不给予处分或者给予警告

处分的，按照规定补定等次。

8.受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、诫勉的人员，参加年度考核，按

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9.当年 7 月 1 日以后到龄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，可以参加

年度考核；6 月 30 日以前到龄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，不参加

年度考核。

二、考核组织

在党工委领导下，成立街道年度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组

长：朱剑伟；副组长：刘丽萍；组员：王平、范层峰、周雪莲、

韩晓倩、王一帆。具体工作由干部人事办公室组织实施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以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和任务为主要依据，结合平时考核，全

面考核工作人员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，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和作

风建设满意度。

四、考核方法

按照管理与考核相结合、互评与考评相结合的办法，突出政

治建设和在落实重点工作中担当作为情况的考核，并将平时考核

情况作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的重要依据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机关（含综合行政执法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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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个人总结

11 月 25 日（周一）—11 月 27 日（周三），全体参加考核

人员，根据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落实情况、取得的成绩和不足等

方面，进行回顾总结。班子成员在此基础上，还需总结参加中心

组学习、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等相关情况。

2.述职

（1）11 月 28 日（周四）—12 月 2 日（周一），处级干部

个人述职报告，通过街道内网发至全体公务员邮箱进行网上述职，

并在主持或参加公务员分组述职时，就本人述职报告主要内容作

简要发言。

（2）12 月 3 日（周二）—12 月 4 日（周三），召开科级及

以下公务员（含综合行政执法队）述职会，具体安排：

第一组：干部人事办公室、社区党群办公室（含总工会、团

工委、妇联）、监察办公室，由朱剑伟同志主持，王平、周雪莲

同志参加。

第二组：党政办公室、社区管理办公室、社会工作办公室、

营商环境办公室，由刘丽萍同志主持，卢维、舒敏、严夏飞同志

参加。

第三组：社区服务办公室、社区平安办公室（含信访办公室、

司法所）、人大工委，由范层峰同志主持，李忠军、董自航、张

剑同志参加。

（3）综合行政执法队的述职会同步进行，由卢维同志主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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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街道本部工作的其他编制人员由干部人事办公室适时统一组

织述职测评。

3.测评，确定公务员优秀人选

12 月 5 日（周四）上午，召开 2024 年度机关考核测评会，

对公务员和集体（办公室、中心、居委会）进行集中测评。区管

公务员、“一报告两评议”相关测评将采取移动端测评方式进行，

科级及以下公务员将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。参加测评会的对

象为全体公务员、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、各中心负责人、各居

民区书记和主任。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也将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

进行，参加测评会的对象为分管领导、全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

人员、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负责人、各居民区书记。科级及以下公

务员（含参公）第四季度平时考核同步进行。12 月 6 日（周五），

召开街道绩效考核领导小组会议、党工委会议，确定科级及以下

公务员第四季度平时考核好等次、年度绩效考核优秀等次人选

（含参公）。

4.公示

12 月 9 日（周一）—12 月 13 日（周五），对经街道党工委

会议研究确定的科级及以下公务员（含参公）优秀等次人选进行

公示。12 月 13 日（周五）下班后将相关名单和材料报送区委组

织部。

（二）中心

考核采取个人述职与民主测评相结合的方式。各中心的述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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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评会在 12 月 17 日（周二）—12 月 20 日（周五）期间召开，

各中心全体人员参加。会议由相应的办公室主任主持，分管领导

参加。

（三）居委会

考核采取个人述职与民主测评相结合的方式。各居委会的述

职测评会在 12 月 17 日（周二）—12 月 20 日（周五）期间召开，

参加人员为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、社区民警、小区物业负责人、

楼组长骨干等 30 人。会议由机关联络员组长主持，分片领导参

加。

五、考核等次

根据市区相关工作规定，各类编制人员的考核结果：

公务员（含参公）分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四个

等次。

事业编制、社区工作者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

四个等次。

其他人员（含退休返聘、其他聘用等）分为合格、基本合格、

不合格三个等次。

经过从严从实考核，对被确定为基本称职（基本合格）的或

不称职（不合格）的人员，按有关规定予以相应的处理。

考核后，公务员（含参公）个人按要求填写《上海市公务员

年度考核登记表》，事业编制、社区工作者及其他人员填写《年

度考核登记表》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分别由区委组织部、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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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办公室、社区工作者事务所存入个人档案或保存。同时，干

部人事办公室将考核结果填入《非区管干部年度考核测评汇总

表》、《非区管干部年度考核优秀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、不定等

次人员名册》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汇总表》，年

度绩效考核工作总结等材料分别报送相关部门。

六、考核奖励

1.公务员：根据《关于开展长宁区机关 2024 年度绩效考核

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处级领导职务公务员和职级公务员（区管）

的优秀比例一般不超过处级领导职务公务员和职级公务员（区管）

总人数的 25％，街道原则上 2+1 名；科级领导职务公务员和职

级公务员（含参公、非区管）的优秀比例一般掌握在街道科级领

导职务公务员和职级公务员（含参公、非区管）总人数的 18％，

区委组织部下达给街道优秀 10 名（其中综合行政执法队 3 名，

原则上在平时考核优秀次数较多的人员中产生）。区委组织部将

对本年度被评为优秀等次的公务员予以嘉奖；对 2022 年、2023

年、2024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的公务员，记三等功。同时对

获得区行政奖励的个人，按规定标准给予奖励。

2.事业编制、社区工作者：按照《长宁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年度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及相关工作口径，事业编制、社区工作

者优秀比例一般掌握在事业编制、社区工作者总人数的 20％，

即事业编制优秀 15 名（最终各中心优秀名额以区人社局通知为

准）、社区工作者优秀 33 名，具体人选由街道绩效考核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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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会议总体衡量、党工委会议研究决定。对获得优秀等次的个人，

按规定标准给予奖励。

3.其他：除了上报区行政奖励公务员，评选优秀事业编制、

社工外，将评选先进办公室 3 个、先进社工集体 7 个。还将在科

级领导职务公务员和职级公务员（非区管）中评选街道先进个人

10 名（其中综合行政执法队 3 名），在事业编制中评选街道先

进个人 10 名，在社区工作者及其他人员中评选街道先进个人 30

名（原则上机关本部 3 名、中心 10 名、居委会 17 名）。对获得

街道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，采取适当形式给予奖励或表彰。

长宁区人民政府北新泾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22 日印发


